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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印發 

 

院總第 1606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69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鑒於《政府資訊公開法》施行迄今已

逾十五年未修正，相關規範已未盡符合施政公開的社會期待

，亦無益於接軌國際間「開放政府」、「透明治理」之趨勢

，爰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開放政府為達成公部門與民眾之間彼此互信的重要途徑，透過擴大民眾參與國家政策，達成

政府治理透明、公開化，亦是促進民主國家公共治理的穩定性，以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

我國自 2005 年《政府資訊公開法》施行以來，確立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類型、人民

向政府申請資訊之權利與程序及救濟手段等開放政府之意旨，惟本法立法迄今逾 15 年未修

正，其規範已難以回應人民對政府資訊近用之需求，亦不符合當代數位發展之趨勢，恐造

成人民申請使用政府資訊困難、所提供資訊不符合當代使用習慣等問題，無益於民主國家

公共治理的透明與穩定。 

爰提出修正如下： 

一、人民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應載明事項，增列申請資料之形式及得減免費用之證明

文件；另為便利人民申請取得政府資訊，明定得以書面或網際網路方式申請政府資訊。（

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因應網路普及與數位政府之國際趨勢，修正申請人得要求政府資訊提供之形式，並明定因

其他法定原因難於執行者，始得僅供閱覽。（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個人、法人或團體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應

檢附減免費用之證明文件；另為便利人民申請取得政府資訊，明定得以書面或網際網路方

式申請政府資訊。（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申請人請求公開之資訊涉及特定第三人之權益時，政府機關作成之決定有造成特定第三人

不利益之虞，爰增列第三人不服資訊公開決定之救濟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五、新增秘密審理之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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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使各機關就其所提供之政府資訊有一致的收費標準，明定政府機關僅得收取資訊提供成

本之費用；另為避免經濟弱勢人民取得資訊之困難，增列得減免費用之對象。（修正條文

第二十二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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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

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及設籍或通訊地址及聯絡

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

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

、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

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

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

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及通訊處所。 

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

旨及件數。 

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五、申請日期。 

六、申請政府資訊之形式。 

七、依本法第二十二條得減

免費用者之相關證明文件

。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

訊或網際網路方式為之。 

第十條 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

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及設籍或通訊地址及聯絡

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

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

、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

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

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

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及通訊處所。 

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

旨及件數。 

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五、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

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

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

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一、配合修正草案第十三條新

增政府機關應依申請人要求

以書面或數位形式提供資訊

，爰新增第一項第六款，申

請人應填具所申請資訊之形

式。 

二、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得減

免費用之身分者，應於申請

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簡

化政府資訊公開所產生費用

之減免流程，爰新增第一項

第七款。 

三、現行中央及地方政府多於

機關網站中建置線上申請平

台，開放民眾以線上申請方

式取得政府各項服務，減少

行政資源耗費，亦免去民眾

須親赴政府機關之困擾。政

府資訊公開係為實現開放政

府之意旨，為便利民眾申請

取得政府資訊，爰修正第二

項，明定民眾得以書面或網

際網路方式申請政府資訊。 

第十三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

政府資訊之申請時，應申請

人要求得以書面或數位形式

提供之。無法以數位形式提

供者，得按政府資訊所在媒

介物之型態給予申請人重製

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人閱覽

、抄錄或攝影。其涉及他人

智慧財產權或有其他法定原

因而難於執行者，得僅供閱

覽。 

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

第十三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

政府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政

府資訊所在媒介物之型態給

予申請人重製或複製品或提

供申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

。其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

難於執行者，得僅供閱覽。 

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

依法律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主動

公開者，政府機關得以告知

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一、考量政府資訊所在媒介物

之型態多元，政府機關核准

提供政府資訊而僅提供重製

或複製品、閱覽、抄錄或攝

影，並不符合政府資訊公開

之意旨，亦造成申請人取得

政府資訊之不便利性。又因

應網路普及與數位政府之國

際趨勢，爰修正第一項，申

請人得要求資訊提供之形式

。 

二、原條文第一項所稱難於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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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律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主動

公開者，政府機關得以告知

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行者之定義未明，恐有政府

機關擴張解釋之空間，有損

政府資訊公開之意旨，爰修

正本條文，明定有其他法定

原因而難於執行者，如本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八款：「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

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

減損其價值之虞者」，始得

僅供閱覽。 

第十四條 政府資訊內容關於

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

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

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

依法更正或補充之。 

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

書，除載明第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

七款規定之事項外，並載明

下列事項： 

一、申請更正或補充資訊之

件名、件數及記載錯誤或

不完整事項。 

二、更正或補充之理由。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

面通訊或網際網路方式為之

。 

第十四條 政府資訊內容關於

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

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

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

依法更正或補充之。 

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

書，除載明第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

之事項外，並載明下列事項

： 

一、申請更正或補充資訊之

件名、件數及記載錯誤或

不完整事項。 

二、更正或補充之理由。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

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

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

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一、配合第十條條文修正，個

人、法人或團體申請更正或

補充政府資訊應檢附得減免

費用身分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現行中央及地方政府多於

機關網站中建置線上申請平

台，開放民眾以線上申請方

式取得政府各項服務，減少

行政資源耗費，亦免去民眾

須親赴政府機關之困擾。政

府資訊公開係為實現開放政

府之意旨，為便利民眾申請

取得政府資訊，爰修正第三

項，明定民眾得以書面或網

際網路方式申請政府資訊。 

第二十條之一 依本法第十二

條所稱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

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

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就

其涉及之政府資訊公開所為

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十二條規定政府資

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

體之權益者，政府機關應以

書面通知其表示意見，未於

十日內表示意見者，政府機

關得逕為准駁之決定。 

三、該條文中並未規定政府機

關應依該特定個人、法人或

團體作成准駁之決定，因此

當申請人請求公開之資訊涉

及該特定第三人之權益時，

政府機關作成之決定仍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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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特定第三人不利益之虞，

爰新增第三人不服資訊公開

決定之救濟程序。 

第二十一條 受理訴願機關及

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

公開之爭訟時，得就該政府

資訊之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

審理。 

前項所稱秘密審理，指

政府資訊公開足以洩漏政府

相關資訊時，政府機關得拒

絕提出，但受理訴願機關及

行政法院為判斷其有無拒絕

提出之正當理由，必要時，

得命其提出，並以不公開之

方式行之。 

第二十一條 受理訴願機關及

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

公開之爭訟時，得就該政府

資訊之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

審理。 

我國為避免具有保密必要之資

訊因訴願及訴訟過程而洩漏不

應公開之政府資訊，參考國外

立法例而創設了秘密審理制度

，惟國內現行法規並無秘密審

理之概念定義與規範，而參考

國外立法例之秘密審理，應係

指訊問、調查等言詞審理及相

關事證資料應以不公開之方式

進行。爰此，參酌民事訴訟法

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二項關於不

公開審理之文字，新增秘密審

理之相關規範。 

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依本法

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

按資訊提供成本，向申請人

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供

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申

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依法接

受急難救助、災害救助者，

其費用得予減免。 

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

訊之檢索、審查、複製及重

製所需之成本；其收費標準

，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依本法

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

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向

申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

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

者，其費用得予減免。 

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

訊之檢索、審查、複製及重

製所需之成本；其收費標準

，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一、政府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

供政府資訊係為實現透明治

理、開放政府之理念，因此

政府機關不應以申請政府資

訊之用途作為收費標準而有

損申請之公平性。又，原條

文第二項所稱費用已敘明資

訊檢索、審查、複製及重製

為其所需之成本，政府機關

即可以現行第二項規定作為

收費標準，亦能使各機關就

其所提供政府資訊有一致的

收費標準。 

二、為避免經濟弱勢人民取得

資訊之困難，爰於第一項新

增社會救助法所稱「生活困

難之低收入者及遭受緊急患

難或非常災害者」亦得減免

申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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